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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示

骑着摩托车做风一样的男子？
交警：浙江高速“禁摩”有法可依

通讯员 汤思琴 杨平峰

2月12日晚，温州诸永高速塘
下收费所协助高速交警拦下 7 辆
重型摩托车。摩托车司机们很不
服气，他们不理解摩托车为何不能
上高速，一直与收费站的工作人员
和高速交警争辩。摩托车到底能
否在浙江的高速路段上行驶呢？

案例回放：
当晚 19 时 25 分，正在塘下收

费广场巡逻的工作人员听见不远
处传来阵阵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
声，随后发现多辆摩托车夹杂在车流中快速向入口车道驶来。这些摩托车临
近车道安全岛时也丝毫未有停下来的意思。

意识到这个摩托车车队可能要上高速，入口收费人员立即放下拦杆用手
示意正常通行的小轿车停车便于阻挡后面摩托车车队。同时，工作人员前后
堵住已经进入车道的5辆和未进入车道的2辆，共7辆重型摩托机车。

几位摩托车司机忿忿不平道：“我们手续齐全，哪条法律规定摩托车不能
上高速？你们收费站无权阻止我们！”同时，又有摩托车司机向高速交警提出
质疑：“交通安全法并没有规定摩托车不能上高速。浙江省内的法律与国家
的法律有冲突时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规定！”

警方说法：
我国有部分省市高速公路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但浙江高速“禁摩”也

是有法可依的。
高速交警总队温州支队法制员郑立克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39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
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浙江
高速“禁摩”就是依据此规定并结合浙江高速公路通行情况而采取的管理措
施，具有法律效力。

同理，温州市区高峰时段也是禁止摩托车通行，法律并没有禁止摩托车
高峰时段不能开，为什么可以禁止？ 这也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39条。

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
行。”

浙江省高速公路每个收费站入口处都有一块醒目标志，标志的内容表
明，行人、非机动车、二轮三轮摩托车、拖拉机、农用车等车辆是禁止进入高速
公路的。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对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可以处罚款
100元，扣3分。

业主拆承重墙 物业当原告
法院责令恢复原状

通讯员 游情天

被告陈某是平湖市当湖街道某小区业主，他所住的楼宇系砖混砌体结
构。2015年2月6日，陈某领取房屋钥匙，并与小区物业公司签订了《前期物
业管理服务协议》等。同年2月11日，陈某提出装修申请，物业公司书面告知
装修注意事项，并签署《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装修承诺书》《业主
手册》《东区、西区临时管理规约承诺书》等文件。之后，陈某开始对该房屋进
行室内装修。

在装修过程中，陈某拆除了该房屋南面中间房间的北墙，此墙体系承重墙。
物业公司发现后，即予以制止，并于同年4月6日发出了装修整改通知单，多次责
令陈某恢复原状。但陈某未予理睬，继续在该承重墙处制作安装了衣橱。

2015年10月，物业公司向平湖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陈某将房屋的承
重墙恢复原状。

法官说法：
平湖法院经审理认为，砖混结构主要由承重墙体承重，承受荷载。依照相

关物业、建筑管理法规及本案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均明确规定业
主不得擅自拆改承重墙，任何装修均不得影响楼宇的结构安全。本案中陈某
擅自拆除承重墙，影响了楼宇的结构安全，对其所居住的楼宇造成安全隐患，
使公共权益受损，陈某应将其拆除的承重墙恢复原状。

劫匪进了家 开口要50万
杭州杨女士全身而退的方法值得学

通讯员西检

1月29日凌晨4时30分许，家住城西某别墅
的杨女士在二楼卧室睡觉时听到楼下有动静。
她刚下楼，左手就被人抓住了。杨女士下意识地
反抗了一下，左手就被刀划伤了。

抓住她手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戴着口罩、帽
子、手套，右手紧握着一把折叠刀。“我只要钱，不会伤害你的。”男子说，他的孩子病了，急需50
万元。

杨女士说，身边现金只有4000元，都可以给他。男子摇了摇头，说不够，要10万元。最
后，两人商定5万元。

男子让杨女士开车带他去取钱。杨女士对他说：“我没有车，但你可以把银行卡号留下
来，等到天亮了我就把钱打给你。”男子同意了。

杨女士接着说：“既然这样，我就开灯了，方便找纸和笔。”男子应允，并写下了自己的银行
卡号。

此时，氛围略显轻松，双方唠起了家常。“你多大啊？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呗！”杨女士试
探着问。没想到，男子点了点头，照做了。之后，杨女士又让男子留个了手机号。

杨女士爽快地对他说：“钱打过去了，电话通知你。我们说好天亮就给你打钱，那你现在
是不是可以走了？”男子想了想，准备离开。下楼时，他说：“你还是给我点现金吧!”

杨女士掏了4000元出来，男子说他只要1000元就够了。说话间，杨女士笑着问：“对啦，
你怎么进来的？”男子说，他就是从窗户里爬进来的，玻璃卸掉就进来了。他还说了句：“在工
地上就是干这个的。”

等男子走后，杨女士处理了伤口并报警。
警方根据杨女士提供的信息，很快就抓到了男子。男子姓洪，1982年出生，安徽人。洪某

说，他之前是水电工，工地上1月3日就放假了，但他在老家欠了10多万元，所以就想捞一笔
再回家。目前，洪某因涉嫌抢劫罪被西湖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检察官说，本案中杨女士在遇到危险时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遇到危险首先是要保证自
身的安全，可以先满足劫匪所提出的要求，不要激他做出伤害自身的事情。其次，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获取对方的信息。比如，在这个案例中，洪某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号
等都被杨女士要来了，这给警方破案提供了帮助。

监督“死角”
新华社 朱慧卿

小手一抖，红包到手。如今，“互联网＋红包”的方式为行贿受贿提供了很大便利。比如，加个微信好
友，红包交易瞬间就能完成，二者无须面对面，既少了“尴尬”，也少了“繁琐”；另一方面，网上支付不易暴
露，一些人为此和纪委禁令玩起了“躲猫猫”，给监督、举报增加了难度。

除恶务必尽，斩草需除根。治理红包腐败既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须严明纪律，警钟长鸣；也是一项年节
间的突发性工作，须对症施治，求得实效。加强部门合作，破除技术障碍，严查各种红包腐败，真正让行贿
人和受贿方无处藏身。

法制漫画

法官说法

警方提醒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22号
陈达：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20号

王才钱、梁凤花：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64号

王桢皓：本院对原告金再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1747-2号

包勤峰、张海燕、徐宏雷、郑卫平：本院受理原告丁秀
玲诉被告包勤峰、张海燕、徐宏雷、郑卫平、王冬、傅洁蓉、陈
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17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1227-4号

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坤通物资有限公司、巴
摩投资（杭州）有限公司、戚国林、魏国雅、刘雄飞：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

告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坤通物资有限公司、巴摩
投资（杭州）有限公司、戚国林、魏国雅、刘雄飞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12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22号

徐坚平：本院受理董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归还借款50000元）、
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限你自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46号

黄海东：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被告黄海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5月13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
院将视为你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352号
陈春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永大构建有限公司

诉你与被告宁波钜力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352号民事上诉
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79号

杨方红：本院受理原告王承君诉你与被告王菁菁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9日上午8：45在本院西郊
法庭开庭审理（如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15日


